附件1

天津市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办法

第一条		为支持我市科技工作者编撰、出版优秀学术著作，促进科技人才成长与学科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天津市科协面向全市科技工作者开展天津市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以下简称著作出版资助）工作，特制订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著作出版资助工作由市科协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条		著作出版资助坚持公平公正，同行评议，择优支持，成效追踪的原则。
第四条		著作出版资助经费以市科协拨款为主要来源，同时积极争取社会捐助。
第五条		资助范围
我市科技工作者单独或作为第一作者编撰的自然科学领域优秀原创性科技著作、译著及工具书（以下简称著作）。
第六条		获得资助条件
（一）尚未正式出版的成稿（一般10万字以上），且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或协议，在本年度正式出版；
（二）具备原创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对学科发展、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著作作者近5年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1篇以上相关论文。
第七条		资助额度及项目数
著作出版资助额度原则上为出版费的20%—50%，最高不超过5万元。市科协根据年度经费情况确定著作出版资助额度和项目数。
第八条		申请人为著作权所有者或著作权所有者委托书的持有人。
第九条		申请材料：
（一）著作成稿（电子版，PDF格式）；
（二）《天津市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申请表》（电子扫描件，PDF格式）；
（三）著作作者近5年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的相关论文（至少1篇）及证明材料（电子扫描件，PDF格式）；
（四）申请人与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或协议（电子扫描件，PDF格式）。
第十条		申报渠道
（一）科技团体推荐
申请人向本学科领域的市科协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促进会，或所在区、企业、高校科协，提交申请材料。由推荐单位出具推荐意见并将申请材料转报天津市科协；
（二）工作单位推荐
申请人向本人工作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提交申请材料。由推荐单位出具推荐意见并将申请材料转报市科协。
第十一条		著作出版资助评审机构与职责
（一）评审工作委员会
负责审议评审专家意见，确定终审结果。评审工作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名（由市科协分管领导担任）、委员若干名，由市科协常委会学术交流工作专门委员会委员和本市著名科学家担任。
（二）评审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
负责受理申请、形式审查、组织专家评审、监督检查获资助著作的出版情况等工作。办公室设在市科协学会学术部。
第十二条		评审程序
（一）形式审查
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资格认定；
（二）初评
办公室聘请2名同行专家，从内容、学术水平、应用价值、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以及与同类著作的比较等方面，对每部著作进行评审，并提出意见；
（三）终审
评审工作委员会审议初评专家意见，确定是否入选出版资助；
（四）公示
在市科协网站对入选出版资助的著作进行为期5天的公示。若发现有重大问题将取消资助资格，公示无异议者予以经费资助。
第十三条		获得资助的著作出版时，封面须印有天津市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的统一标识，版权页须印有“天津市科协资助出版”字样。著作出版后，申请人须向市科协送交样书5部。
第十四条		资助经费必须用于著作的出版印刷，不得挪作他用。否则市科协将取消申请人受资助资格，并追回资助经费。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科协学会学术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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